
一場激情洋溢的演講將一位高三女生拉入網暴漩
渦之中。「凌晨6點的校園真的很黑，但六百多

分的成績真的很耀眼。」作為學生代表，她在湖南某
中學高考衝刺誓師大會上說出這樣一番宣言。這段演
講視頻很快在互聯網傳播發酵，隨即生出波瀾。此後
數日，「誓師女孩」遭遇網暴，「你咬牙切齒的樣子
真難看」這樣無端的謾罵洶湧而來，將女孩的勤奮上
進扭曲為無腦的學習機器，渾然不顧她的身份和壓
力——100天後，她即將參加高考，衝刺期盼已久的
目標學校。

網暴定義和標準等有待明確
「『按鍵傷人』現象讓人防不勝防。」在全國政協
委員、廣西壯族自治區人民檢察院第七檢察部主任韋
震玲看來，相關的法律保障機制不健全，網絡暴力行
為違法成本低，尋求法律維權存在取證難、維權難等
問題，造成網絡暴力行為頻發。「部分網暴者明知是
違法行為，但因知曉不易被懲治，抱着法不責眾的心
理肆意妄為，一些營銷號更是為追求流量經濟，利用
網絡暴力製造熱點賺取不義之財，令人深惡痛絕。」
不能讓網暴者逍遙法外，但治理網暴之難超乎很多
人想像。「首先是對網暴的定義、標準等有待明確。
給負面評論點個讚算不算網暴？罵人到什麼規模和力
度才算網暴？這些都是值得商榷的問題。其次是在司
法實踐層面，由於缺乏反網絡暴力的專項法律條款作
為指引，在實際訴訟過程中，法官裁判規則難以統
一。同時，網站平台主體責任不夠明晰，部分網絡平
台雖有內容審核和投訴舉報機制，但面對舉報人的取
證需求，往往不願提供後台的數據。」

建快速舉報通道
「隨着網絡在個人工作和生活中日益重要，網絡上

的謠言、誹謗、惡意揣測、人身攻擊等亦蔓延到現
實，令當事人不堪其擾，深受其害。然而，在實際維
權過程中，受害者往往會遇到投訴入口隱蔽、自證材
料眾多、舉報響應遲緩的問題。」對此，全國人大代
表、台盟浙江省委會專職副主委陶駿認為，各大平台
應設置一鍵防護功能，同時建立快速舉報通道，向用
戶提供針對網暴信息的一鍵取證等功能。
「要及時通過截屏、錄屏等方式對相關文字、圖

片、鏈接等進行保存，並及時到公證處用公證方式固
定證據，同時注意向身邊人尋求幫助，暫時遠離網絡
環境，保護身心不受侵害。」韋震玲說，對大量洩露
個人信息、侮辱、誹謗的主要施暴者，可以及時向平
台投訴，申請刪除侵犯隱私信息、禁言其賬號，並視
具體情形向網信部門投訴、向公安部門報案或向法院
提起訴訟。

落實平台責任解決取證難
針對網絡暴力取證難的問題，全國人大代表、杭州
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羅衛紅建議，最重要的是落實平
台的監督責任，倡導實名制上網，在平台後端強制實
名制。「在治理網絡暴力的過程中，要善用科技和文
化的兩隻翅膀。把大數據、區塊鏈、人工智能等應用

於網絡空間的治理中，以智能換取效能，以算力替代
人力。受害者自己取證不僅艱難，而且容易造成二次
傷害。如果證據可以用區塊鏈的方式固定下來，對受
害者來說會便利很多。」
「全面織密法律保護網絡，營造風清氣正的網絡空
間已成為社會各界的共識。」為此，全國人大代表、
雅安市雨城區第二中學校長庹慶明呼籲，非常有必要
像懲戒「酒駕」一樣，制定反網絡暴力專門法律。
「就網絡暴力的定性、類型、違法主體的確定及需承
擔的民事責任、行政責任、刑事責任，網絡平台的審
查、監督義務等進行明確規定，有助於提高法律的適
用性和銜接性，明確各部門的監督職責，使對網絡空
間的治理更具體系性，形成合力。」

從源頭上加強對受害人保護
針對網絡暴力治理問題，全國人大代表，TCL創始

人、董事長李東生也建議盡快出台《反網絡暴力
法》。李東生認為，當前在法律層面對於網絡暴力缺
乏精確定義，以及明確的可操作性司法解釋，尤其缺
乏反網絡暴力的專項法律條款作為指引，這導致在實
際訴訟過程中，法官裁判規則無法統一，自由裁量權
較大。「如此一來，治理網絡暴力存在違法行為和主
體認定難、違法證據取證難、治理周期長等問題。」
「首先是盡快出台《反網絡暴力法》，從法律層面
明確界定網絡暴力的定義和範疇，以具體化的法律條
文指導司法實踐。」李東生建議，除了盡快立法，還
需要構建網暴技術識別模型，持續強化監督發現保護
機制，建立快速舉報通道，從源頭上加強對被網暴當
事人的保護，同時降低取證難度。與此同時，還需要
建立網絡暴力黑名單機制與監察執法體系，將涉及網
暴行為的個人或機構列入黑名單，對其採取更長處罰
期的限流、禁言、關閉賬號等處理措施。

全國人大代表李君
是有名的「網紅書
記」，通過互聯網售
賣農產品，他將四川

廣元的岫雲村從貧困村帶到了幸福
村。然而就是這樣一位備受百姓愛戴
的基層幹部，竟然也遭受過網絡暴
力。「幾年前，我曾在全國兩會期間
提出禁止未成年人玩網絡遊戲、建立
遊戲分級制度、關閉網絡直播打賞等建
議。在此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裏，經常有
網友來我的直播間留言抨擊，讓我別多
管閒事。」
無獨有偶，就在今年2月，一則「老牛

吃嫩草」的爆料將全國人大代表、格力電
器董事長董明珠推上了風口浪尖。該爆料
來自一個自媒體微博大V，他表示69歲的
董明珠正在與35歲的王自如戀愛，兩人相
差足足34年，還將其稱為「阿姨我不想努
力了」的現實版。「低級、下流、無聊！」
事件發生後，董明珠在接受媒體訪問時闢謠
道，「這純粹是捏造出來的，為了博眼球，
為了賺那麼一點錢，我不知道這些人的良心
是什麼？」

38.6%的人遭受過網暴
為了洩憤、為了引流，連全國人大代表也會

遭遇網暴，那麼作為普通人的你我，又如何能
獨善其身？一項2022年初的研究表明，在中
國，38.6%的人在社交媒體上遭受過不同程度
的網絡暴力。年齡在26歲至35歲之間的受訪者
遭遇網絡暴力的比例較高，約佔總數的64.4%。
在網暴形式上，用惡意、污穢的語言羞辱攻擊
他人是最常見的網暴形式。
「懲治網絡暴力需多方出手，全社會要形成合

力，重視網絡暴力造成的現實危害，使抵制網絡
暴力成為社會共識，讓施暴者無所遁形，希望不
再有人成為網絡暴力的受害者。」李君坦言，如
何把法律責任落到實處，如何使維權之路更為順
暢，不僅是被網暴者，也是身處網絡社會中的我
們所面臨的共同命題。

改變一個人的命運需要多久？在杭州女子谷女
士的故事裏，這個答案是9秒鐘。2020年7月7
日，28歲的谷女士像往常一樣，下班後到小區附
近的快遞驛站取快遞，不料被人偷拍了一段9秒
鐘的視頻，隨之而來的變化讓她始料未及。「寂
寞少婦出軌快遞小哥」——一段莫須有的低俗劇
情在互聯網中瘋狂上演，郎某、何某偽造的聊天
紀錄配上谷女士的視頻，被相繼擴散到110餘個
微信群和其他網絡平台，後面緊跟着大量的淫穢
評論。
事件發酵後，谷女士被公司勸退，陷入抑鬱狀
態。在朋友的寬慰和幫助下，谷女士決定反擊，
讓造謠者付出代價。2020年8月7日，谷女士就
郎某、何某涉嫌誹謗向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區分局
報案。同年10月26日，谷女士向杭州市余杭區法
院提起刑事自訴，要求以誹謗罪追究涉事兩人的

刑責。2020年年底，案件轉為公訴。2021年4
月，法院以誹謗罪判處被告人郎某、何某有期徒
刑一年，緩刑二年。
在谷女士的代理律師——浙江京衡律師事務所
律師鄭晶晶看來，這樣的成功來之不易。「侮
辱、誹謗罪在刑法中是為數不多的『告訴才處
理』的罪名，也就是說，如果要追究網暴者的刑
事責任，大多數時候只能通過自訴，起訴者需要
自行舉證。而根據相關司法解釋，同一誹謗信息
實際被點擊、瀏覽次數達到五千次以上，或者被
轉發達到五百次以上的，才算『情節嚴重』，構
成刑事立案標準。」

取證之路難上加難
然而，在實際操作中，起訴者往往遇到許多困

難。「當事人想對網上的誹謗行為進行追責時，

可能會面臨對方已將相關言論刪除的情況，卻很
難要求平台幫助其恢復數據。這也是案件亟需從
自訴轉為公訴的原因。」鄭晶晶解釋道，一旦案
件轉為公訴，司法機關向平台或有關部門提出調
取證據是司法行為，相關平台有義務進行配合。
「以谷女士的案件為例，檢察機關用了近一個月
時間調查，最後形成18卷案卷、76張光盤。這樣
的取證量讓個人去做是不現實的。」
「整個維權過程十分漫長，面對不確定的結

果，鮮有像谷女士這樣堅持到底的起訴者。」鄭
晶晶坦言，向她諮詢的網暴受害者中，十個裏最
多只有一兩個會選擇起訴，而最終勝訴者更是寥
寥無幾。「谷女士的成功，一方面源自她良好的
維權意識，另一方面說明，浙江是互聯網先發區
域，浙江檢察機關在本案的辦理中承擔起了應有
的責任，維護了被害人的權利。」

眾口鑠金、積毀銷
骨。誰能想到，高考
衝刺誓師大會上的勵

志發言、愛美女生的一頭粉色長髮、開着拖拉機
拍攝沿途風景的直播……都能成為網暴者批判的
「口實」，繼而演變成一場謾罵的狂歡。「這是
我第一次發現，原來『社會性死亡』離我那麼
近。」即使維權成功，谷女士回憶起兩年多前被
改變的命運，依然心有餘悸。這些具有誹謗性、

污衊性的圖文視頻，給當事人帶來精神壓力與心
靈創傷，甚至讓人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網暴事件頻發，暴露出網絡治理的法律保障機制
還不健全。在採訪中，記者了解到，目前中國相關
法律僅規範了網絡暴力者實施侮辱、誹謗、侵犯他
人名譽權、隱私權的行為應承擔的法律責任，缺乏
對網絡平台的約束，容易造成管理漏洞。違法成本
過低也是造成網絡暴力的重要原因，一些網民的道
德標準和守法意識弱化，乃至抱着法不責眾的心理

「按鍵傷人」。更重要的是，自訴案件的舉證困境
阻礙了受害者的維權腳步。

的確，治理網絡暴力並不容易。這其中，既有
溯及匿名的技術之論，也有言論表達的權利之
爭，更有取證難、維權難等實際問題。但如果不
去做，誰來保證我們不會是下一個被謾罵的「誓
師女孩」、被誹謗的「取快遞女子」？在今年的
全國兩會上，最高檢報告首次明確治理網暴，顯
示出法律機關對網暴危害的重視及「零容忍」的
態度。從長遠來看，只有擦亮「法治利劍」，才
能對網絡暴力形成震懾；只有明確「權責邊
界」，才能讓傷人惡語無所遁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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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 按鍵傷人者付出應有代價
治理網暴入兩高工作報告 代表委員：盡快出台相關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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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俞晝、李陽波、

胡若璋 兩會報道）一場激昂的演講、一

句無心的抱怨、一頭粉色的長髮、一趟

快遞的交接……當一個普通人的行為，

引發了互聯網上漫天的惡意，究竟是誰

之錯，又可以追究誰？3月7日，最高人

民法院院長周強、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

長張軍分別向十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

作報告。香港文匯報記者注意到，兩份

報告均提及網暴，這也是最高檢報告首

次明確治理網暴。與此同時，在今年的

全國兩會上，多位代表委員紛紛就治理

網暴建言獻策，提出要像懲戒「酒駕」

那樣，盡快出台反網絡暴力相關法律，

讓「按鍵傷人」者付出應有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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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法制暴 讓傷人惡語無所遁形
記記者者手記手記

◆谷女士在社交平台上表示對網暴造謠絕不和
解、絕不退縮。 香港文匯報兩會傳真

◆早前，在湖南某中學高考衝刺誓師大會上
發言的女孩遭受了無端的網暴。 網上圖片

◆谷女士被造謠視頻（左）和被
人捏造的聊天紀錄。 設計圖片

◆全國人大代表羅衛紅 ◆全國政協委員韋震玲


